
中華⼈⺠共和國增值稅暫⾏條例實施細則（2011年修訂）

中華⼈⺠共和國財政部令第 65號

2011年 10⽉ 28⽇

（2008年 12⽉ 18⽇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令第 50號公佈根據 2011年 10⽉ 28⽇《關於修改〈中華

⼈⺠共和國增值稅暫⾏條例實施細則〉和〈中華⼈⺠共和國營業稅暫⾏條例實施細則〉的決定》修訂）

第⼀條根據《中華⼈⺠共和國增值稅暫⾏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制定本細則。

第⼆條條例第⼀條所稱貨物，是指有形動產，包括電⼒、熱⼒、氣體在內。

條例第⼀條所稱加⼯，是指受託加⼯貨物，即委託⽅提供原料及主要材料，受託⽅按照委託⽅的要求，

製造貨物並收取加⼯費的業務。

條例第⼀條所稱修理修配，是指受託對損傷和喪失功能的貨物進⾏修復，使其恢復原狀和功能的業務。

第三條條例第⼀條所稱銷售貨物，是指有償轉讓貨物的所有權。

條例第⼀條所稱提供加⼯、修理修配勞務（以下稱應稅勞務），是指有償提供加⼯、修理修配勞務。單位

或者個體⼯商⼾聘⽤的員⼯為本單位或者雇主提供加⼯、修理修配勞務，不包括在內。

本細則所稱有償，是指從購買⽅取得貨幣、貨物或者其他經濟利益。

第四條單位或者個體⼯商⼾的下列⾏為，視同銷售貨物：

（⼀）將貨物交付其他單位或者個⼈代銷；

（⼆）銷售代銷貨物；

（三）設有兩個以上機構並實⾏統⼀核算的納稅⼈，將貨物從⼀個機構移送其他機構⽤於銷售，但相關

機構設在同⼀縣（市）的除外；

（四）將⾃產或者委託加⼯的貨物⽤於非增值稅應稅項⽬；

（五）將⾃產、委託加⼯的貨物⽤於集體福利或者個⼈消費；

（六）將⾃產、委託加⼯或者購進的貨物作為投資，提供給其他單位或者個體⼯商⼾；

（七）將⾃產、委託加⼯或者購進的貨物分配給股東或者投資者；

（八）將⾃產、委託加⼯或者購進的貨物無償贈送其他單位或者個⼈。

第五條⼀項銷售⾏為如果既涉及貨物⼜涉及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為混合銷售⾏為。除本細則第六條的規



定外，從事貨物的⽣產、批發或者零售的企業、企業性單位和個體⼯商⼾的混合銷售⾏為，視為銷售貨

物，應當繳納增值稅；其他單位和個⼈的混合銷售⾏為，視為銷售非增值稅應稅勞務，不繳納增值稅。

本條第⼀款所稱非增值稅應稅勞務，是指屬於應繳營業稅的交通運輸業、建築業、⾦融保險業、郵電通

信業、文化體育業、娛樂業、服務業稅⽬徵收範圍的勞務。

本條第⼀款所稱從事貨物的⽣產、批發或者零售的企業、企業性單位和個體⼯商⼾，包括以從事貨物的

⽣產、批發或者零售為主，並兼營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的單位和個體⼯商⼾在內。

第六條納稅⼈的下列混合銷售⾏為，應當分別核算貨物的銷售額和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的營業額，並根據

其銷售貨物的銷售額計算繳納增值稅，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的營業額不繳納增值稅；未分別核算的，由主

管稅務機關核定其貨物的銷售額：

（⼀）銷售⾃產貨物並同時提供建築業勞務的⾏為；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條納稅⼈兼營非增值稅應稅項⽬的，應分別核算貨物或者應稅勞務的銷售額和非增值稅應稅項⽬的

營業額；未分別核算的，由主管稅務機關核定貨物或者應稅勞務的銷售額。

第八條 條例第⼀條所稱在中華⼈⺠共和國境內（以下簡稱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修理修配勞務，

是指：

（⼀）銷售貨物的起運地或者所在地在境內；

（⼆）提供的應稅勞務發⽣在境內。

第九條條例第⼀條所稱單位，是指企業、⾏政單位、事業單位、軍事單位、社會團體及其他單位。

條例第⼀條所稱個⼈，是指個體⼯商⼾和其他個⼈。

第⼗條單位租賃或者承包給其他單位或者個⼈經營的，以承租⼈或者承包⼈為納稅⼈。

第⼗⼀條⼩規模納稅⼈以外的納稅⼈（以下稱⼀般納稅⼈）因銷售貨物退回或者折讓⽽退還給購買⽅的

增值稅額，應從發⽣銷售貨物退回或者折讓當期的銷項稅額中扣減；因購進貨物退出或者折讓⽽收回的

增值稅額，應從發⽣購進貨物退出或者折讓當期的進項稅額中扣減。

⼀般納稅⼈銷售貨物或者應稅勞務，開具增值稅專⽤發票後，發⽣銷售貨物退回或者折讓、開票有誤等

情形，應按國家稅務總局的規定開具紅字增值稅專⽤發票。未按規定開具紅字增值稅專⽤發票的，增值

稅額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扣減。

第⼗⼆條條例第六條第⼀款所稱價外費⽤，包括價外向購買⽅收取的⼿續費、補貼、基⾦、集資費、返



還利潤、獎勵費、違約⾦、滯納⾦、延期付款利息、賠償⾦、代收款項、代墊款項、包裝費、包裝物租

⾦、儲備費、優質費、運輸裝卸費以及其他各種性質的價外收費。但下列項⽬不包括在內：

（⼀）受託加⼯應徵消費稅的消費品所代收代繳的消費稅；

（⼆）同時符合以下條件的代墊運輸費⽤：

1.承運部⾨的運輸費⽤發票開具給購買⽅的；

2.納稅⼈將該項發票轉交給購買⽅的。

（三）同時符合以下條件代為收取的政府性基⾦或者⾏政事業性收費：

1.由國務院或者財政部批准設立的政府性基⾦，由國務院或者省級⼈⺠政府及其財政、價格主管部⾨批

准設立的⾏政事業性收費；

2.收取時開具省級以上財政部⾨印製的財政票據；

3.所收款項全額上繳財政。

（四）銷售貨物的同時代辦保險等⽽向購買⽅收取的保險費，以及向購買⽅收取的代購買⽅繳納的⾞輛

購置稅、⾞輛牌照費。

第⼗三條混合銷售⾏為依照本細則第五條規定應當繳納增值稅的，其銷售額為貨物的銷售額與非增值稅

應稅勞務營業額的合計。

第⼗四條⼀般納稅⼈銷售貨物或者應稅勞務，採⽤銷售額和銷項稅額合併定價⽅法的，按下列公式計算

銷售額：

銷售額＝含稅銷售額÷（1+稅率）

第⼗五條納稅⼈按⼈⺠幣以外的貨幣結算銷售額的，其銷售額的⼈⺠幣折合率可以選擇銷售額發⽣的當

天或者當⽉ 1⽇的⼈⺠幣匯率中間價。納稅⼈應在事先確定採⽤何種折合率，確定後 1年內不得變更。

第⼗六條納稅⼈有條例第七條所稱價格明顯偏低並無正當理由或者有本細則第四條所列視同銷售貨物⾏

為⽽無銷售額者，按下列順序確定銷售額：

（⼀）按納稅⼈最近時期同類貨物的平均銷售價格確定；

（⼆）按其他納稅⼈最近時期同類貨物的平均銷售價格確定；

（三）按組成計稅價格確定。組成計稅價格的公式為：

組成計稅價格=成本×（1+成本利潤率）

屬於應徵消費稅的貨物，其組成計稅價格中應加計消費稅額。

公式中的成本是指：銷售⾃產貨物的為實際⽣產成本，銷售外購貨物的為實際採購成本。公式中的成本

利潤率由國家稅務總局確定。



第⼗七條條例第八條第⼆款第（三）項所稱買價，包括納稅⼈購進農產品在農產品收購發票或者銷售發

票上注明的價款和按規定繳納的煙葉稅。

第⼗八條條例第八條第⼆款第（四）項所稱運輸費⽤⾦額，是指運輸費⽤結算單據上注明的運輸費⽤

（包括鐵路臨管線及鐵路專線運輸費⽤）、建設基⾦，不包括裝卸費、保險費等其他雜費。

第⼗九條條例第九條所稱增值稅扣稅憑證，是指增值稅專⽤發票、海關進⼝增值稅專⽤繳款書、農產品

收購發票和農產品銷售發票以及運輸費⽤結算單據。

第⼆⼗條混合銷售⾏為依照本細則第五條規定應當繳納增值稅的，該混合銷售⾏為所涉及的非增值稅應

稅勞務所⽤購進貨物的進項稅額，符合條例第八條規定的，准予從銷項稅額中抵扣。

第⼆⼗⼀條 條例第⼗條第（⼀）項所稱購進貨物，不包括既⽤於增值稅應稅項⽬（不含免征增值稅項⽬）

也⽤於非增值稅應稅項⽬、免征增值稅（以下簡稱免稅）項⽬、集體福利或者個⼈消費的固定資產。

前款所稱固定資產，是指使⽤期限超過 12 個⽉的機器、機械、運輸⼯具以及其他與⽣產經營有關的設備、

⼯具、器具等。

第⼆⼗⼆條條例第⼗條第（⼀）項所稱個⼈消費包括納稅⼈的交際應酬消費。

第⼆⼗三條條例第⼗條第（⼀）項和本細則所稱非增值稅應稅項⽬，是指提供非增值稅應稅勞務、轉讓

無形資產、銷售不動產和不動產在建⼯程。

前款所稱不動產是指不能移動或者移動後會引起性質、形狀改變的財產，包括建築物、構築物和其他⼟

地附著物。

納稅⼈新建、改建、擴建、修繕、裝飾不動產，均屬於不動產在建⼯程。

第⼆⼗四條 條例第⼗條第（⼆）項所稱非正常損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盜、丟失、黴爛變質的損失。

第⼆⼗五條納稅⼈⾃⽤的應徵消費稅的摩托⾞、汽⾞、遊艇，其進項稅額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

第⼆⼗六條⼀般納稅⼈兼營免稅項⽬或者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無法劃分不得抵扣的進項稅額的，按下列

公式計算不得抵扣的進項稅額：

不得抵扣的進項稅額＝當⽉無法劃分的全部進項稅額×當⽉免稅項⽬銷售額、非增值稅應稅勞務營業額合

計÷當⽉全部銷售額、營業額合計



第⼆⼗七條已抵扣進項稅額的購進貨物或者應稅勞務，發⽣條例第⼗條規定的情形的（免稅專案、非增

值稅應稅勞務除外），應當將該項購進貨物或者應稅勞務的進項稅額從當期的進項稅額中扣減；無法確定

該項進項稅額的，按當期實際成本計算應扣減的進項稅額。

第⼆⼗八條條例第⼗⼀條所稱⼩規模納稅⼈的標準為：

（⼀）從事貨物⽣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的納稅⼈，以及以從事貨物⽣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為主，並兼營

貨物批發或者零售的納稅⼈，年應徵增值稅銷售額（以下簡稱應稅銷售額）在 50萬元以下（含本數,下

同）的；

（⼆）除本條第⼀款第（⼀）項規定以外的納稅⼈，年應稅銷售額在 80萬元以下的。

本條第⼀款所稱以從事貨物⽣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為主，是指納稅⼈的年貨物⽣產或者提供應稅勞務的

銷售額占年應稅銷售額的比重在 50%以上。

第⼆⼗九條年應稅銷售額超過⼩規模納稅⼈標準的其他個⼈按⼩規模納稅⼈納稅；非企業性單位、不經

常發⽣應稅⾏為的企業可選擇按⼩規模納稅⼈納稅。

第三⼗條⼩規模納稅⼈的銷售額不包括其應納稅額。

⼩規模納稅⼈銷售貨物或者應稅勞務採⽤銷售額和應納稅額合併定價⽅法的，按下列公式計算銷售額：

銷售額＝含稅銷售額÷（1＋徵收率）

第三⼗⼀條⼩規模納稅⼈因銷售貨物退回或者折讓退還給購買⽅的銷售額，應從發⽣銷售貨物退回或者

折讓當期的銷售額中扣減。

第三⼗⼆條 條例第⼗三條和本細則所稱會計核算健全，是指能夠按照國家統⼀的會計制度規定設置帳簿，

根據合法、有效憑證核算。

第三⼗三條除國家稅務總局另有規定外，納稅⼈⼀經認定為⼀般納稅⼈後，不得轉為⼩規模納稅⼈。

第三⼗四條有下列情形之⼀者，應按銷售額依照增值稅稅率計算應納稅額，不得抵扣進項稅額，也不得

使⽤增值稅專⽤發票：

（⼀）⼀般納稅⼈會計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夠提供準確稅務資料的；

（⼆）除本細則第⼆⼗九條規定外，納稅⼈銷售額超過⼩規模納稅⼈標準，未申請辦理⼀般納稅⼈認定

⼿續的。

第三⼗五條條例第⼗五條規定的部分免稅專案的範圍，限定如下：



（⼀）第⼀款第（⼀）項所稱農業，是指種植業、養殖業、林業、牧業、⽔產業。

農業⽣產者，包括從事農業⽣產的單位和個⼈。

農產品，是指初級農產品，具體範圍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確定。

（⼆）第⼀款第（三）項所稱古舊圖書，是指向社會收購的古書和舊書。

（三）第⼀款第（七）項所稱⾃⼰使⽤過的物品，是指其他個⼈⾃⼰使⽤過的物品。

第三⼗六條 納稅⼈銷售貨物或者應稅勞務適⽤免稅規定的，可以放棄免稅，依照條例的規定繳納增值稅。

放棄免稅後，36個⽉內不得再申請免稅。

第三⼗七條增值稅起征點的適⽤範圍限於個⼈。

增值稅起征點的幅度規定如下：

（⼀）銷售貨物的，為⽉銷售額 5000-20000元；

（⼆）銷售應稅勞務的，為⽉銷售額 5000-20000元；

（三）按次納稅的，為每次（⽇）銷售額 300-500元。

前款所稱銷售額，是指本細則第三⼗條第⼀款所稱⼩規模納稅⼈的銷售額。

省、⾃治區、直轄市財政廳（局）和國家稅務局應在規定的幅度內，根據實際情況確定本地區適⽤的起

征點，並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備案。

第三⼗八條條例第⼗九條第⼀款第（⼀）項規定的收訖銷售款項或者取得索取銷售款項憑據的當天，按

銷售結算⽅式的不同，具體為：

（⼀）採取直接收款⽅式銷售貨物，不論貨物是否發出，均為收到銷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銷售款憑據的當

天；

（⼆）採取托收承付和委託銀⾏收款⽅式銷售貨物，為發出貨物並辦妥托收⼿續的當天；

（三）採取賒銷和分期收款⽅式銷售貨物，為書⾯合同約定的收款⽇期的當天，無書⾯合同的或者書⾯

合同沒有約定收款⽇期的，為貨物發出的當天；

（四）採取預收貨款⽅式銷售貨物，為貨物發出的當天，但⽣產銷售⽣產⼯期超過 12個⽉的⼤型機械設

備、船舶、⾶機等貨物，為收到預收款或者書⾯合同約定的收款⽇期的當天；

（五）委託其他納稅⼈代銷貨物，為收到代銷單位的代銷清單或者收到全部或者部分貨款的當天。未收

到代銷清單及貨款的，為發出代銷貨物滿 180天的當天；

（六）銷售應稅勞務，為提供勞務同時收訖銷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銷售款的憑據的當天；

（七）納稅⼈發⽣本細則第四條第（三）項⾄第（八）項所列視同銷售貨物⾏為，為貨物移送的當天。

第三⼗九條條例第⼆⼗三條以 1個季度為納稅期限的規定僅適⽤於⼩規模納稅⼈。⼩規模納稅⼈的具體

納稅期限，由主管稅務機關根據其應納稅額的⼤⼩分別核定。



第四⼗條本細則⾃ 2009年 1⽉ 1⽇起施⾏。


